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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和            大学的交流协议，我校        学院(系)       级          专业          同学（学号              联系电话            ），经个人申报，获得推荐赴              大学交流学习。学习期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 学习期间内，将享有以下待遇：（打“√”条款为享受的待遇）
1. 【 】免除境外大学的学费。
2. 【 】享有奖学金（标准：                                   ）。
3. 【 】免除境外大学的宿费。
4. 【 】其他：                                             。 
学生在境外大学学习期间须承担除上述第二款中所述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

2、 保证身心健康。
如有病情（如遗传性疾病等）不得隐瞒，确保身体状况良好状态下参加项目。赴境外期间必须购买当地的医疗和意外伤害等保险。

3、 校内手续
1. 学生为学校注册学生，赴境外学习期间保留北师大学籍，并按学校规定交纳学费。
2. 学生离校前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行前教育会，并按要求参加教育部平安留学网站相关内容的学习。
3. 出境前完成学生因公出境网上审批系统的审核。

4、 课程修读与学分认定
1. 学生离校期间暂无本校选课权限，已选课程无效。
2. 学生在境外大学所选课程应与本人主修专业教学计划中课程相同或相近（语言进修项目除外）。
3. 学生在境外大学完成学习返校后，到所在院（系）、教务部(研究生院)办理境外大学修读课程学分认定。

5、 学生在境外大学学习期间需做到：
1. 维护国家利益、对外活动不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及敏感信息；
2.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留学报国传统； 
3.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对自己在境外学习期间的安全及所有行为负全部责任；
4. 遵守外事纪律，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5. 维护学校声誉，不做有损学校和境外大学交流关系的事；
6. 定期联系学校汇报境外期间的学习生活，如遇特殊情况，及时联系学校；
7. 如无特殊情况，不可提前终止或擅自延长交流项目。

6、 返校及报到
按照原计划学习期限返校，一周内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提交《留学总结》，逾期按学校规定处理。

学生声明：我已仔细阅读并将遵守以上所有条款。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保留对上述规定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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